附件1

关于设立                   的

申请材料
填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2

关于设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

申请报告

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：

根据财政部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经    

等   名合伙人（股东）一致同意，现提出设立               的申请，并将相关材料一并呈上，请予审核批准。

申请人：(全体合伙人或者股东签名并盖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3

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资产评估机构（分支机构）

设立申请受理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[    ]   号

      等  位申请人：
你们于    年   月   日报来设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申请材料收悉，经审核，符合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受理条件和要求，予以受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受理机关盖章）


年  月  日

（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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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资产评估机构（分支机构）

设立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[    ]   号

      等  位申请人：
你们于    年   月   日报来设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申请材料收悉，经审核，下列项目不符合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受理条件和要求：

1.

2.

3.

4.

根据《资产评估审批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不予受理设立申请。

对以上决定，你们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受理机关盖章）


年  月  日

（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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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“受理专用章”规格及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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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外观为椭圆形，长轴5厘米，短轴3厘米，内部弧形内容为“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资产评估机构审批”，下部平直内容为“受理专用章”。文字采用宋体。

附件6

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关于

同意设立      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

（公司）的批复

（参考格式）

      等  位申请人：

你们报来《关于设立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的申请报告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设立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。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的组织形式为合伙（有限责任）制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对其债务、执业风险等承担责任。

二、同意   、    （……）为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合伙人（股东）。

三、同意     为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首席合伙人（法定代表人）。

四、    （注册证号）、    （注册证号）（……）共   人为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注册资产评估师。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30日内完成转所手续。

五、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出资总额（注册资本）为人民币    元，办公地址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六、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可从事各类单项资产评估、企业整体资产评估以及市场所需的其他资产评估或者项目评估。

七、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及其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业中，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认真执行资产评估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，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。

八、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设立后，其业务活动和日常管理应接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和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资产评估协会的管理和监督。

九、接此批复后，请及时到有关部门办理工商、税务等手续，应当在60日内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。

十、根据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七条及第三十八条规定，我厅（局）有权撤回、撤销授予你们的行政许可。

请在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后，将在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备案的合伙协议（公司章程）报我厅（局）备案，并到省资产评估协会领取资产评估资格证书，同时办理加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手续。


（审批机关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附件7

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关于

同意设立     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
    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的批复

（参考格式）

  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：

你所（公司）报来《关于设立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     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的申请报告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设立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。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对其债务、执业风险等承担责任。

二、同意     为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负责人。

三、    （注册证号）、    （注册证号）（……）共   人为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注册资产评估师。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30日内完成转所手续。

四、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办公地址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五、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及其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业中，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认真执行资产评估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，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。

六、        资产评估事务所（公司）         分所（分公司）设立后，其业务活动和日常管理应接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和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资产评估协会的管理和监督。

七、接此批复后，请及时到有关部门办理工商、税务等手续，应当在60日内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。

八、根据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七条及第三十八条规定，我厅（局）有权依法撤回、撤销授予你们的行政许可。

请在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后，将分所（分公司）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按照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。

（审批机关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附件8

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资产评估机构（分支机构）

设立申请不予批准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[    ]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：

你们申请设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我厅(局)已于   年  月  日受理。经审核，下列项目不符合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规定：

1.

2.

3.

4.

根据以上情况，我厅（局）决定不予批准设立。

对以上决定，你们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告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批机关盖章）
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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